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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区位

龙密村紧邻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南接育才大社区，北邻马脚村，西临大隆水库，与崖州区

隔河相望。

二、人口和社会经济

龙密村下辖卡巴一组、卡巴二组、卡巴三组、卡巴四去、石坝村、黑岭脚村、那介村、龙

塔村、玉林村、保盆村、那孟村、龙密村、马独村、银那村、保信村 15 个村民小组，3323人

693户。本次规划涉及卡巴一组、卡巴二组、卡巴三组、卡巴四去、石坝村、黑岭脚村村、龙

塔村、玉林村、保盆村、那孟村、龙密村、马独村、银那村、保信村 14个村民小组。

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种植，一是以橡胶为主的热带经济作物产业，二是以槟榔、芒果为主的

热带水果产业，三是稻田、冬季瓜菜产业。

据统计，2022年底人均可支配收入 15000元，分别高于育才区人均 12501元，低于三亚市

人均 15773元，村民工资性收入比较少。

三、村庄发展定位

按照落实上位规划的要求，结合村庄的自身发展条件以及区域发展环境，综合确定龙密村

总体定位为：服务配套、康养民宿、水果采摘、设施农业与一体的美丽乡村。

一产方面，加强农业土地整治，优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农业生产效能。

三产方面，提升配套设施和服务水平，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借助优美的自然山地环境，发

展康养度假。

四、规划人口规模

规划预测 2035 年龙密村规划人口 3571 人，总户数 999 户。

五、产业结构空间布局

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统筹谋划村庄产业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一心两轴

三区多点”的产业发展格局。

“一心”热带高效农业产业发展核心，以规划的区级瓜果菜预冷库为契机，打造集热

带水果、冬季瓜菜分区发展的热带高效农业产业生态园，构建“农业+”产业链，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两轴”省道 314 产业发展轴及县道崖荔路产业发展轴，利用省道 314 及县道崖荔

路交通优势带动龙密村产业发展。

“三区”分别为现代农业示范区、种养循环产业发展区和城乡融合发展区。

“多点”为分布在村域范围内的多个产业节点，主要发展康养民宿、乡村酒店等。

六、国土空间布局规划

1、建设空间

农村生活空间主要指建设空间，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社区服务设施用地、村庄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经营性产业用地和公路用地等。龙密村规划面积

69.35公顷。

2农业空间

村庄的生产空间主要指农业空间，主要指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空间，如永久基

本农田、耕地、园地、经济林等。龙密村规划面积 654.93公顷。

3、生态空间

生态空间是指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体功能的空间。生态空间主要指生态

公益林、生态保护红线、水域、湿地等。龙密村规划面积 96.50公顷。

七、规划管制规则

本规划按照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途管制规则、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结合

村庄未来发展需求和村民意愿，特制定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生态保护修复

1、本村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50.49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域西北和东南部，按照禁止建

设区进行管理，确实无法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建设活动需符合《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

定》《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准入管理目录（修订）》要求，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2、保护村内天然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空间，落实林地保有量 229.63 公顷，重点

保护 69.50 公顷，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

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塘。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

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落实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 180.68 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域中部，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落实耕地保有量达到 198.55 公顷，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

申请，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3、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

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4、应按规定要求建设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

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为 69.35公顷。

1、农村住房

本村内规划农村住宅用地 33.84 公顷，规划新申请的宅基地，应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在划

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一百七十五平方米，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

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土地。

村民建房建筑以底层为主，农村村民建设住宅不得超过三层，高度一般不得超过 12米，建

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黎族特色和村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2、产业发展

本村内规划村庄产业用地 9.0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产业用地用途、规模、轻度等要求不

得随意改变。

村庄产业用地涉及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

村民代表会议统一后，做出将优化调整方案纳入村庄规划的决定，并报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备案。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村内水源是三亚北部山区扎南水厂，采用集中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 5处。

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和基层综合文化中心、卫生室、

养老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包括村委会、卫生室、小学、篮球场等，设

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

4、村庄留白用地

本次规划预留留白用地 1.63公顷。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或居民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必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新建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 4 米；

道路为消防通道的，禁止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其他管制规则

1、建筑退路距离

农村住宅建设时，主要朝向距离主要道路不得小于 3 米，距离支路（巷道）不得小

于 1米。次要朝向距离主要道路不得小于 1.5 米，距离支路（巷道）不得小于 0.5 米。

公共建筑建设时，主要朝向距离主要道路不得小于 5 米，距离支路（巷道）不得小

于 1.5米。次要朝向距离主要道路不得小于 2 米，距离支路（巷道）不得小于 1 米。

2、建筑退界线距离

农村住宅建设时，主要朝向距离边界距离不得小于 1 米，次要朝向距离边界不得小

于 0.5米。

公共建筑建设时，主要朝向距离边界距离不得小于 3 米，次要朝向距离边界不得小

于 1米。



3、建筑层数控制

村庄建筑高度不超过 3层，底层层高不宜超过 3.6 米，二层层高不宜超过 3.3 米，三层层高

不宜超过 3米。

附表

附录 1 主要控制指标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属性

1 户籍人口规模 人 3223 3571 预期性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180.68 180.68 约束性

3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50.49 50.49 约束性

4 生态公益林面积 公顷 7.71 7.71 约束性

5 耕地保有量 公顷 191.75 198.55 约束性

6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49.88 69.35 约束性

7 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27.24 51.72 约束性

8 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 公顷 0.90 2.02 预期性

9 自来水普及率或农村集中式供水率 % 100 100 预期性

10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100 100 预期性

1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 50 100 预期性

12 农村黑臭水体消除率 % 75 100 预期性

13 农户家庭卫生厕所覆盖率 % 100 100 预期性

14 村内道路硬化率 % 75 100 预期性



附录 2 村域建设用地结构调整表

用地分类 代码

规划基期年 规划基期年

面积（公顷） 比重（%）
面积（公

顷）
比重（%）

耕地 01 191.75 24.16 198.55 25.01

园地 02 431.09 54.31 269.83 33.99

林地 03 103.49 13.04 229.63 28.93

草地 04 1.86 0.23 1.45 0.18

湿地 05 -- -- -- --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6 14.02 1.77 11.29 1.42

村庄用

地

居住

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701 -- -- -- --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2 -- -- -- --

农村宅基地 0703 22.79 2.87 33.72 4.2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49 0.06 2.02 0.25

农场连队居住用地 0705 1.56 0.20 0.00

小计 24.85 3.13 35.74 4.5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0.40 0.05 -- --

商业服务业用地 09 0.08 0.01 9.01 1.13

工业用地 1001 0.62 0.08 -- --

仓储用地 11 0.04 0.01 -- --

城镇村道路用地 1207 1.03 0.13 5.35 0.67

公用设施用地 13 0.21 0.03 -- --

留白用地 16 -- -- 1.63 0.21

合计 27.22 3.43 51.72 6.52

区域基

础设施

用地

铁路用地 1201 -- -- -- --

公路用地 1202 9.86 1.24 16.80 2.12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1209 -- -- 0.21 0.03

供水用地 1301 0.26 0.03 0.26 0.03

排水用地 1302 0.02 0.00 0.01 0.00

水工设施用地 1311 0.16 0.02 0.16 0.02

合计 10.31 1.30 17.45 2.20

其他建

设用地
特殊用地 15 0.18 0.02

0.18
0.02

陆地水域 17 13.87 1.75 13.68 1.72

其他土地
2302～

2307
-- -- -- --

规划范围 793.79 100.00 793.79 100.00

附表 3 公共服务设施布置一览表

类别 设施名称
用地面积指标要

求（㎡/人）

要求规模

（㎡）
规划规模（㎡） 备注

管理设施
村委会

0.6-0.8
2142.6-2856.

8

89 现状保留

综合服务站 314 现状保留

教育设施
小学、教学点

0.8-1.1
2856.8-3928.

1

—— 撤销

幼儿园、托儿所 —— 无

文体科技设

施

文化活动室

0.5-1.0 1785.5-3571

1030 现状保留

技术培训站 ——
配建于村

委会

健身场地 6300 现状保留

医疗保健设

施
卫生室 0.18-0.20 642.78-714.2 60 现状保留

社会福利设

施

敬老院和儿童福利

院
0.15-0.20 535.65-714.2

—— ——

养老服务站 150
配建于村

委会

商业服务设

施

便民服务中心

1.8-2.2
6427.8-7856.

2

1000 规划新建

村邮站/快递服务网

点
——

配建于村

委会

商业设施 90000 规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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